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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1、任务来源

2023年 11月，中国水利学会根据《中国水利学会标准管理办法》

的相关规定，经过立项论证和公示后，以中国水利学会关于批准《水

库早警水位(水量)确定技术导则》等 6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（水学

〔2023〕132号），批准该标准立项。

本标准的编制单位为：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（浙江省海洋规划

设计研究院）、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、

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、水利部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等。

2、主要工作过程

（1）组建标准编制组

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（浙江省海洋规划设计研究院）作为标准

编制的主要实施机构，于 2023年联合了水利部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、

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、珠江水利委员会

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，组建了标准编制组，制定标准编

制方案，开展标准编制工作。

（2）文献和资料收集

标准编制组收集整理了海岸波浪泥沙物理模型试验工作相关的

国家、行业和地方标准，目前，《水运工程模拟试验技术规范》（JTS/T

231—2021）对于“波浪沿岸输沙模型试验”已提出技术要求，但缺

乏淤泥质海岸、沙质海岸、粉沙质海岸开展波浪泥沙模型试验的系统



2

性指导标准，各家高校、科研院所在模型试验过程中相似比尺、选沙、

试验条件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。

近年来，申请单位已经开展过波浪与各类海岸泥沙相互作用的整

体模型试验、水槽模型试验，为多个重要涉水工程的方案比选、结构

优化提供了技术支撑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一线试验工作经验。本标准

首次制定，与本行业现有的其他标准协调配套，没有冲突。与现有相

协调的标准主要是涉及模型设计、模型制作与布置、模型验证与率定、

模型试验与数据分析等方面，本标准与现有标准共同构成海岸物理模

型试验一整套的技术规范和要求，为海岸工程研究提供体系化指导。

（3）初稿编制

编制组提出标准编制方案和技术路线，结合收集到的资料，开展

标准初稿编制工作，编制过程中，通过多次沟通讨论，最终形成《海

岸波浪泥沙物理模型试验规程》（初稿）。

（4）立项申请

2023年 10月，编制组依据《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

相关规定，编制了团体标准立项申请书，提出团体标准立项申请。2023

年 10月 26日，中国水利学会组织召开了立项评审会议，开展了立项

论证，提出海岸波浪泥沙物理模型试验是海岸生态系统保护和开发利

用的重要科学研究手段。制定该标准对规范海岸波浪泥沙物理模型试

验充分发挥其在海岸工程研究、设计、施工和运维等环节中的指导性

作用，具有重要意义。标准的立项理由充分，前期工作基础较扎实，

技术路线可行，内容较全面，框架结构基本合理。会议同意了本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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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立项，同时提出了 2点建议：（1）修改完善立项申请书；（2）补

充海洋动力相关内容，增加试验报告内容。

（5）大纲审查

2024年 5月 31日，中国水利学会组织召开了《海岸波浪泥沙物

理模型试验规程》大纲审查会。会议成立了专家组（名单附后），经

质询和讨论，提出大纲思路清晰，框架结构合理，内容较全面，达到

了大纲编制阶段的深度要求。并提出 2条建议：1、进一步梳理完善

术语、总体要求的内容；2、完善数据分析的要求。

（6）征求意见稿

根据专家审查意见，编制组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分析，并按照意见

对标准大纲进行了修改完善。明确了标准适用范围，完善了术语定义、

资料要求、模型设计等内容，补充了模型冲淤验证和方案冲淤试验的

相关内容，增加了总体要求和模型制作相关内容，最终形成了《海岸

波浪泥沙物理模型试验规程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3、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

本标准的编制工作主要由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（浙江省海洋规

划设计研究院）、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、

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、水利部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等

单位人员完成。具体工作安排如下：

邵杰、郑寓，主要负责标准的框架制定、统筹安排标准编制的各

项工程、进度控制、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的审核；

黄君宝、孙波、卢陈、许国，主要负责标准整体布局、修改与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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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；

姚文伟、王宁舸，主要负责术语、总体要求部分；

梁斌、唐磊，主要负责模型设计、模型制作与布置部分；

戴鹏、王永举，主要负责试验水文条件选择与率定部分；

董伟良、石磊、霍宏、陈大可、肖凯，主要负责模型验证、模型

试验与数据分析、试验报告编写与审查部分；

黄世昌、梁斌、孙波、王世俊，主要负责标准文稿的修改与审核。

二、主要内容说明及来源依据

1、关于本规程编制由来的说明

随着沿海开发强度的加大，海岸工程趋于多样化、复杂化，现行

国家行业标准《水运工程模拟试验技术规范》（JTS∕T 231-2021）中

已有“8.7 波浪潮流泥沙模型试验”、“8.8波浪沿岸输沙模型试验”

的相关规定，对于波浪动力占主导的海区而言仍需细化、完善。

“8.7 波浪潮流泥沙模型试验”，是在“8.6 潮流泥沙模型试验”

基础上增加了波浪动力，该波浪动力的作用是掀起床面泥沙使之参加

潮流运动，增加水体含沙量，引起床面冲淤变化。但对于粉沙质海岸、

淤泥质海岸，为满足不同的研究需要，本规程针对整体模型、局部模

型、断面模型分别给出模型设计、选沙、率定、验证、试验的相关规

定，是对国家行业标准《水运工程模拟试验技术规范》（JTS∕T

231-2021）相关内容的细化。

“8.8波浪沿岸输沙模型试验”，研究对象是沙质海岸的沿岸输

沙问题。对于沿岸输沙并不显著的沙质海岸，“向岸-离岸”方向上



5

的泥沙输移、滩面变形是沙滩修复工程最关注的科学问题，本规程就

沙质海岸的局部物理模型试验、断面物理模型试验给出相关规定，是

对国家行业标准《水运工程模拟试验技术规范》（JTS∕T 231-2021）

相关内容的重要补充。

2、关于海岸分类的说明

根据《海岸动力学》（人民交通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学科上对

海岸分以下四大类：基岩海岸、沙质海岸、淤泥质海岸、生物海岸。

根据《中国沉积学》（石油工业出版社．2012），海岸带的地形

地貌是海陆相互作用的物质响应。按其成因可以将海岸分为侵蚀型海

岸、堆积型海岸和平衡型海岸三类。按其物质组成，可以分为基岩海

岸、砂砾质海岸和泥质海岸。按照陆地地貌，可以分为平原海岸、山

地丘陵海岸和生物海岸。

根据《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》（JTS145-2015）（2022版），按

照海岸带的海床物质组成和泥沙运动的一般规律对海岸分以下三大

类：沙质海岸、粉沙质海岸、淤泥质海岸。

国内外常见的泥沙运动、海床冲淤变化较大的海岸主要是沉积物

中值粒径小于 1mm 的海岸，“砂砾质海岸”的提法不建议突出

“砾”，建议沿用“沙质海岸”提法。

本规程的波浪泥沙物理模型试验，主要是模拟海岸工程区域的波

浪与泥沙相互作用及其引发的海床冲淤变化，因此海岸的类别应涵盖

各类海床物质组成与泥沙运动规律。从物理模型设计准则的相似性出

发，对于“波浪掀沙、潮流输沙”的粉沙质海岸与淤泥质海岸合并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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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，对于波浪掀沙占绝对主导的沙质海岸另作一类，这样本规程涵盖

的海岸类别完整同时又简洁实用。

3、关于相似比尺的说明

（1）波浪泥沙物理模型无论是正态模型还是变态模型，为保证

波浪运动的相似性，必须遵循波长比尺等同水深比尺，这是为满足模

型波浪与原型波浪的几何、运动、动力、边界等条件相似所要求的，

与国家行业标准《水运工程模拟试验技术规范》（JTS∕T 231-2021）

一致的。对于正态模型，波长比尺等同水深比尺后，可直接满足波浪

折射相似、绕射相似、反射相似、波浪破碎相似。对于变态模型，波

长比尺等同水深比尺后，可满足波浪折射相似、波浪破碎相似，将近

岸构筑物按正态模型设计后能基本实现反射相似，但不可避免的是模

型绕射效应会强于原型，因此模型变率尽量小可消除该影响。

（2）以沿岸输沙为主的波浪整体物理模型，本规程新增了沿岸

输沙率比尺��。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在回顾数十年来国内外沿岸输沙

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基于现场天然沙、室内天然沙和室内轻质沙等

多种沿岸输沙资料，对包括 CERC公式、Kamphuis公式、《港口与

航道水文规范》公式、孙林云公式等在内的多项国内外代表性公式进

行了全面系统的研判，结果表明孙林云公式首次实现了对原型和模型

两种尺度泥沙运动规律的统一，将沿岸输沙率预测精度提高了 36～

62%，同时适用于原型和模型沿岸输沙率的计算。基于孙林云公式推

导出具有显示表达形式的沿岸输沙相似律比尺关系，是对国家行业标

准《水运工程模拟试验技术规范》（JTS∕T 231-2021）相关内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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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补充和深化。

4、关于术语解释的说明

国家行业标准《水运工程模拟试验技术规范》（JTS∕T 231-2021）

关于专业术语的解释具有标准化、规范化定义，因此本规程的同名术

语解释延用该标准，可避免释义涵盖内容不完整、存歧义或与常规理

解相违背。

三、专利情况说明

本标准规定的内容是基于长期的海岸工程波浪泥沙问题研究经

验基础上进行编制，技术内容成熟，未涉及相关专利。

四、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五、预期效益（报批阶段填写）

现处于征求意见阶段，无。

六、其他说明事项

无。


